
又是到酒店餐馆时遇到下

雨天 ， 车子刚在酒店门口停

稳， 就有商家的服务人员为你

准备了一把雨伞将客人从下车

处一直遮送到不被雨淋的大门

口。 在某些服务很好的酒店，

艳阳高照的日子也有这样的撑

伞服务。

能做到这样无微不至的贴

心服务， 又有哪个客人不会记

住并愿意再次光顾呢？

有时我在想， 法院或者政

府部门门口， 不是同样会碰到

上门人员遭遇日晒雨淋的问

题。

以法院为例， 经常进出法

院的人都知道， 大多数法院专

供 “外来人员” 使用的停车场

都在距离法院门口较远的地

方。

由于场地有限， 法院内部

的或者地下的停车场， 往往专

供法院工作人员使用的。 有些

法院明明大院里仍有不少停车

位， 却就是不给 “外来人员”

使用。

从停车处到安检处一般都

有一段距离， 遇到雨天却没有

带伞， 只能从停车场飞奔到法

院大厅或者审判庭， 即使有刘

翔一样的速度， 恐怕也要淋个

半湿了。 我自己就经历过几次

类似的情形。 因为广东的天气

经常晴雨不定， 明明早上出门

时还是晴空万里， 中午可能就

暴风骤雨了。

在这样的雨季里到法院开

庭办案， 如果法院安检处提前

预备一些雨伞， 供人临时借用

一下遮风挡雨， 离开法院时再

归还岂不是很好？

这并不是我的凭空设想，

因为有的法院的确提供了这样

的便民伞。

那是深圳某区法院的一个

派出法庭， 这家法庭位于距离

深圳市区较远的地方。 法庭的

大楼是那种常见的办公楼， 看

上去应该是新建不久。

我和我的当事人前往这个

法庭开庭， 那是一件有点复杂

的离婚案件， 我和助理代理女

方 。 女方自从被起诉离婚之

后， 心情一直不好， 看上去十

分焦虑。

那是一个细雨闬闬的早

上， 我们一行数人顺利通过了

这家法庭设在门卫室的安检。

但门卫室距离法庭大楼有大约

二十米的距离 。 通过安检之

后 ， 我们下意识地往大楼走

去， 但外面的雨显然有些大，

我的这位心情沮丧的女当事人

刚刚走出安检室， 就被大雨逼

了回来。

“雨太大了”， 她跑回安

检室时对等待的人说。 “这里

有雨伞”， 安检处的一位着制

服的工作人员说着递过一把黄

色的雨伞， “你进去之后， 放

在门口， 等下我会去拿回来给

别人用”， 这位工作人员叮嘱

说。

后来在大厅等候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小伙子几次进出法

庭， 把一把把雨伞从法庭门口

拿回安检室。

“今天的运气真好！” 收

起雨伞， 站在法庭门口， 我的

这位心神不宁的当事人笑着对

我说。 显然， 法院准备的小小

一把雨伞， 传递了一丝温暖给

她。

那天开完庭之后我在想，

如果每一个法院都对来办事的

老百姓如此贴心关照， 多少能

拉近一些法院与群众之间的距

离吧。

法院的便民伞

如果每一个法

院都对来办事的老

百姓如此 贴 心 关
照， 多少能拉近一

些法院与群众之间
的距离吧。

8 月 28 日午间， 深圳市

罗湖区 “和平新居” 的一栋

公寓突发沉降， 据当地政府

通报， 目前无人员伤亡。

随即， 许多房产中介炮

制的营销广告扑面而来： 房

子已倒， 坐等拆迁！ 准拆迁

房， 想买尽快……

对此， 笔者真心佩服这

些人的营销意识和速度， 估

计专业级大师也自愧不如了。

不过， 此事件也涉及一

些房产专业问题： 房产证在，

房子倒了， 这样的房子到底

能不能买？ 房子倒了的损失

找谁赔？ 相关房屋贷款要不

要还？

在此， 笔者说说自己的

观点。

问题 1： 这样的房子是

否可以买卖？

要回答这一问题， 先得

看看相关法律规定。 无论是

全国适用的 《房地产管理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及其

《实施细则 》 《房屋登记办

法》， 还是深圳适用的 《深圳

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 》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

例》 都没有直接规定。

再看处理规定， 房子倾

倒势必引发危房鉴定和解危，

对此国家层面有 《城市危险

房屋管理规定》， 深圳层面有

《深圳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规定比较明确。

依据上述关于危房管理

规定， 对被鉴定为危险房屋

的， 一般可分为四类进行处

理 ： 观察使用 、 处理使用 、

停止使用和整体拆除， 但法

律层面针对危房是否可以正

常买卖也没有直接规定， 笔

者认为应区别处理方式确定。

需要 “整体拆除 ” 的 ，

拆除后房屋灭失， 对于灭失

后的房产证， 《房屋登记办

法》 第 38 条明确规定了权利

人的注销登记义务， 即： 房

屋登记簿记载的所有权人应

当自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

有权注销登记。

换言之， 倾倒的房屋经

鉴定为危房， 且必须 “整体

拆除” 的， 房产证应予注销，

不能办理过户转移登记， 不

能买卖。

那么 ， 经鉴定为危房 ，

做观察使用、 处理使用、 停

止使用处理的房屋是否能够

正常过户买卖呢？

笔者认为根据 “法无禁

止即可为” 的原则， 此类危

房没有禁止转移登记规定 ，

行政机关无权拒绝办理过户

手续， 否则有悖 《物权法》，

涉嫌侵犯权利人合法处分权。

对此， 温州市住建局答网

友问也佐证了笔者的观点。

有网友在温州市住建局网

站咨询：

本人最近想买位于温州市

某个区的一套私房， 卖家告诉

我该房屋是危房， 我考虑到价

格等因素还是想买。 请问政府

部门， 如我和卖家签署买卖合

同后， 政府机关会不会因为买

卖的房屋是危房而不给予办理

过户手续？ 该房屋目前没有纳

入拆迁范围。

温州市住建局的回复称 ：

“根据鉴定结果 ， 如该房屋不

属于需立即拆除的， 且不存在

法律法规禁止交易情形的， 买

卖双方可向房屋交易与产权管

理中心申请办理房屋交易手

续。

综上， “和平新居” 应做

危房鉴定， 并根据鉴定结果确

定是否可以买卖过户。

不过以目前状态， 几乎能

够确定必须 “整体拆除 ”， 如

现在签订买卖合同， 交易过程

中很可能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问题 2： 房子倒了的损失

该找谁赔？

这需要查明倾倒原因， 经

检测鉴定 ： 如属附近施工所

致 ， 应由施工方承担赔偿责

任。

如属地基基础工程或主体

结构工程不达标所致 ， 根据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 33

条及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 第 40 条规定， 开发商应在

设计文件规定的合理使用年限

内履行保修义务， 并对造成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如属其他原因所致， 由引

发倾倒的其他原因方主体承担

赔偿责任。

根据房倒的原因， 各自按

过错比例， 分担赔偿责任。

问题 3： 相关房屋的贷款

还要不要还？

对此的答案很明确， 房屋

只是抵押物， 抵押合同属于从

合同， 抵押物的灭失不影响借

款合同的履行， 业主还要继续

还贷。

而且就笔者过往所见合同

条款， 银行还有权要求业主重

新提供抵押担保 ， 拒不提供

的， 银行有权解除合同提前收

回贷款。

此外还有人问： 我家住这

栋楼旁边， 我家的楼被倒塌的

楼砸了该找谁赔？

对此我认为， 倒塌楼房的

全体业主应承担赔偿责任， 赔

付后可以向致其倒塌的其他责

任方追偿。

在老龄化社会逼近、 空巢

老 人 增 多 的 社 会 背 景 下 ,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多年以

前已做了修订， 其中 “常回家

看看” 条款一度引发热议。

如今该法已实施多年， 除

了实施之初偶有 “‘常回家看

看’ 第一案” 之类的报道， 现

实中探望老人的情况真的有根

本改观了么？ 我认为恐怕是一

切照旧的。

在各种原因中， 我认为法

律对人们休假权的保障和 《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 有所脱节也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

18 条第 2 款在规定 “与老年

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的

同时， 在第 3 款还规定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

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然而， 自 1981 年 3 月 14

日起施行且至今 30 多年未改

的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

的规定》 第 2 条规定， “凡在

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和全民所

有制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满一

年的固定职工， 与配偶不住在

一起， 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

的， 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配偶

的待遇； 与父亲、 母亲都不住

在一起， 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

聚的， 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父

母待遇。 但是， 职工与父亲或

与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假日团

聚的， 不能享受本规定探望父

母的待遇”。 依据该法， 只有

在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和全民

所有制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的

职工才可以享受探亲假待遇。

也就是说， 除了上述单位

之外现实中数量庞大的工作在

其他性质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比如在私营企业 、 股份制企

业、 合伙制企业、 外资企业工

作的劳动者 ， 均被排除在外

了 。 他们即使想 “常回家看

看”， 又如何保障他们 “常回

家看看” 的休假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

73 条还规定 ， “不履行保护

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部门或

者组织， 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

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改正”。

但是， 该条规定的 “上级

主管部门” 如何界定？ 尤其是

私营企业、 合伙制企业、 外资

企业的 “上级主管部门” 在哪

里呢？

如果找不到或者根本没有

“上级主管部门 ”， 那么就算

“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职责” 时， 这些打工族不是只

有望洋兴叹吗？

因此， 以追求经济效益最

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可能也不

会主动保障员工 “常回家看

看” 的权利， 除非有法律的硬

性规定。

“常回家看看”需要假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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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倒的房屋经

鉴定为危房， 且必

须 “ 整 体 拆 除 ”

的， 房产证应予注

销， 不能办理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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